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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

2012-04-02 14:25:26

（2012年1月1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12年3月23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2012年4月1日公布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参生产经营秩序，保障人参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人参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参产

业可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人参，是指人工繁育的五加科人参属中的植物，包括水参、红参、生晒参、林下参及其根、

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种苗。

（一）水参是指未干燥的人参。

（二）红参是指用蒸气或者其他方法蒸熟后进行干燥的人参。

（三）生晒参是指用晒干、热风干燥或者其他方法进行干燥的人参。

（四）林下参是指林间林下种植的人参。

第三条  人参可以用于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日用化工品、工艺品等产品的生产，其产品生产加

工应当按照国家或者省的有关规定申请行政许可。

第四条  在自治州行政区域内从事人参生产、经营、检验鉴定、监督管理等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县（市）人民政府农业或者特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参产业发展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发改、工信、工商、税务、科技、卫生、质监、药监、环保、水利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促进人参产业发展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参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扶持人参产业向种植规范化、质

量标准化、加工精深化和产业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章  参地与种植

第七条  开发利用人参用地应当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制定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合理措施，促进人

参产业可持续发展，逐步由林地向农田发展的原则。

第八条  利用采伐迹地种植人参的，应当实行林参间作，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九条  利用农田地种植人参的，应当按照规划设计，做到规模种植，科学管理，集约经营，达到标准化、设施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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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合理配置人参用地资源，保障龙头企业参业用地需要，优先配置给种参专业户；鼓励人参龙头企业、

经济组织、专业户生产经营一体化。

第十一条  参地流转应当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公平的原则。

第十二条  适度发展林下种参，鼓励发展农田种参，合理发展林参间作，禁止毁林种参和以罚代批。

第十三条  种植人参应当进行土壤、水质、空气质量指标等检测。不得种植农残、重金属、环境质量等各项指标

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人参。

第十四条  人参种植应当遵守人参种植技术规程，建立人参种植档案。

第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科研单位建立人参良种繁育、选育基地，培育高产、适应性强的优良品

种。

第三章  加工及质量

第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单位和个人以人参作为原料加工食品、药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和日

用化工品。

人参工艺品应当在包装、装潢醒目位置标注“工艺品”字样。

第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人参产业发展，采取改组、兼并、股份等多种形式，提

高龙头企业集团化、国际化水平。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重点推进人参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向人参产业园区集聚，加快培育和

发展高科技企业，加大人参终端产品开发力度，提高人参产品附加值和产业整体竞争力。

第十九条  从事人参加工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所生产的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或者省人参产品质量标准和人参

食品、药品安全标准。

对人参加工企业实行行业准入、退出和质量追溯制度。

第二十条   人参加工企业应当制定人参加工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立人参加工产品质量档案，保障人参加工产

品的质量安全。

第二十一条  人参种植年限不得低于4年。

用于加工红参的人参，生长年限应当不低于5年，并建立红参年代身份证制度。

第四章  检验与市场

第二十二条  人参种植者、加工者、经营者应当对其种植、加工、经营的人参及其产品质量负责。从事人参种

植、加工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及人参批发市场，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质量安全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对农残、重金属等指

标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得销售。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人参市场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特产、质监、工商、卫生、药监、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对生产中或者

市场上销售的人参及其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维护人参市场经营秩序，禁止人参加工“三无”产品进入市场，严厉查处假冒伪

劣、以次充好、垄断经营、不正当竞争等违法案件，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扶持与服务

第二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整合州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及企业研发中心的科技力量，对人参产业重点项目进

行科技攻关，促进人参产业发展。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为人参加工企业及经济组织与国内外大专院校搭建合作平台。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人参主产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人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人参产业

发展。人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新产品开发、品牌建设、项目促进、招商引资、技术培训与推广、质量安全监

测、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和文化宣传等。



4/12/2018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促进人参产业发展条例

http://www.ybrd.gov.cn/rdzl/flfg/2016-02-25/173296.html 3/3

第二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发改、工信、财政、科技、农业、林业等部门争取国家、省专项资金，扶持人参

产业发展。

第二十九条  金融部门应当对人参产业给予重点支持，对参农延长贷款期限、提高贷款额度，对人参加工企业

季节性资金需求给予支持。

第三十条  人参龙头企业种植基地和专业合作组织享受州政府关于专业农场的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参及其相关产业发展格局、区位特点建设人参物流中心，搭建人参信息

平台；发展人参电子商务，形成辐射国内外的营销网络。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获得驰名、著名商标或者国家、省、州名牌产品给予奖励。

人参种植加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当注重品牌建设，生产符合长白山人参品牌标准的人参及其产品。

第三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人参主产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人参产业发展服务平台，为从事人参种植、

加工、营销的企业或者个人提供行政审批、信息交流、人员培训、科技咨询、新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等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人参行业协会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其对成员提供技

术指导和市场信息服务 。

第六章  文化与宣传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挖掘收集整理长白山人参文化，培育和宣传人参文化，开发自治州特有的

人参民俗、饮食文化。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文艺创作、广告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人参

文化。

第三十六条  每年八月份第一周为自治州人参文化宣传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农业、特产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促进人参产业发展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行政不作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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